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独立董

事 4人，实际参加表决独立董事 4人，本次会议推选独立董事王东升先生担任召

集人并主持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 2026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

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相关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有利于规范

公司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 2026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原、辅料供应框架协议》的

议案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关联交易是公司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有利于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

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原、辅

料供应框架协议>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审议，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1、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宝武财务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

施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监管。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向本公

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2、公司与宝武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

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

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3、对于《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风险评估报告》，我们认为：风险评估报告对宝武财务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财务公司的实际状况。我们同意风险评估报告对财务公司所做的评

判。

4、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宝武财务开展金融业

务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公司制定了《关于与宝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金融业务的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我们认为，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职责清楚，措施

到位，具有充分性与可行性，能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维护公司资金安

全。

独立董事：

刘新权 汪建华

王东升 张其生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